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
99號

承辦人：幫工程司 紀俊同

電話：(04)22289111分機65231

電子信箱：upupcjtcjt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計字第11002386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見主旨 (387360000G_110023861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0年8月27日召開「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

例」修正草案公聽會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110年8月23日府授都計字第11002127121號函續

辦。

正本：臺中市議會、臺中市議員、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

業公會、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、臺中市不

動產估價師公會、大臺中地政士公會、臺中市地政士公會

副本：臺中市各區公所（請刊登公佈欄）(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含附件)、臺

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綜合企劃科(含附件)、都計測量工程科(含附件)、都市設

計工程科(含附件)、都市更新工程科(含附件)、建造管理科(含附件)、營造施工

科(含附件)、使用管理科(含附件)、都市修復工程科(含附件)、城鄉計畫科）

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61100184572

■■■■■■城鄉計畫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9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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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

修正草案公聽會紀錄 

壹、時 間：110 年 8 月 27 日(星期五)上午 10 時 30 分 

貳、地 點：本府文心第二市政大樓一館大禮堂 

參、主 持 人：林專門委員憲谷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簽到簿           紀錄：紀俊同 

伍、業務單位簡報：（略） 

陸、會議發言內容： 

一、台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梁信雄常務理事 

對於增額容積並不清楚它所涵蓋的範圍，以目前台中市的整體開發

單元區，有著大街廓獎勵以及時程獎勵，但這個部分獎勵已經超過

了 1.2 倍的獎勵限制，那麼增額容積是不是有包含在這裡面？ 

二、劉士州議員服務處黃凱宏主任 

本次草案修訂增額容積，在現行的都市計畫場站設施周邊的基地，

能允許超過容積上限是很好的，但在捷運藍線計畫未執行前，其沿

線經過的後期發展區，容積大多是偏低的，本次增額容積的規劃適

不適合在這個時候放進來？是等捷運藍線完成後才放進來？還是一

併放進來，是否可以藍線興建後再規劃？若增額容積確定施行時間

點並且執行了，而基地要開發但藍線卻還未興建，對土地利用而言

會有很大的前後容積的差距，因此建議自治條例需要明定經過後期

發展區的增額容積區塊跟距離，很明確的訂出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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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回應內容： 

一、 首先針對修法意旨的部分說明，在目前的都市計畫法台中市施行

自治條例還未規範增額容積的內容，而增額容積的名詞目前出現

在新北市、台北市、高雄市的都市計畫施行細則，以及都市計畫

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中，內容是將增額容積納入法令規範，這是屬

於容積上限管制以外允許外加上去的容積。 

二、 有關增額容積劃定的區域範圍問題，在目前的相關計畫書土地管

制規定尚未將增額容積的部分納入，目前則是先予法令上增訂增

額容積的規範，建立法源依據，後續各計畫區可以因地制宜配合

特殊情形（密度較高或公共設施缺乏或特殊區劃的地區）再行修

訂管制。 

三、 增訂增額容積係為了大眾運輸導向的地區會有適用增額容積的情

形，而增額容積是以公共運輸場站（例如捷運綠線場站、臺鐵場

站，以及未來還有捷運藍線場站）在捷運系統比較發達的都市，

例如臺北、新北、高雄、桃園等等，都有相關的捷運系統，因為

臺中市只有一條綠線，一般要等捷運路線形成多條軌道，具有經

濟規模之後才會產生捷運的 TOD 導向功能，但因為其他縣市希望

透過增額容積來引導，在捷運場站周邊的適當距離範圍內朝比較

高容積的發展，讓就學或工作或其他的需要，可以用徒步的方式

到達捷運站，連接到上班上學的地方，減少不必要的通勤旅次，

鼓勵大家來使用公共運輸，所以會有增額容積的制度產生。 

四、 在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，目前針對增額容積有做相關的研

究（包括國外或國內的情況），例如增額容積的範圍是 300 公尺或

是 500 公尺？達到多少的門檻可以給予適當的容積獎勵？等等問

題的研究。 

五、 目前係就母法的法源增訂相關規定，而後續執行的部分在廣聽各

位的意見後，將透過法定的程序增訂到相關的都市計畫規定。在

相關規範明確之後，範圍內的地主、業者或開發商，若基地符合

規模就可以提出申請，原則上會規範不同的門檻級距，除了距離

之外，原則上也會考量基地面積、臨接計畫道路寬度或是基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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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等等。 

六、 在聽完各位的意見後，後續還有許多法制程序，包括法規會、市

政會議、市議會，以及後續送內政部審查並報行政院核備後，才

會正式發布實施，審議過程中都會聽取各位的意見，同時參照其

他縣市的意見，先訂定母法的規定，後續各地區計畫書會有因地

制宜的細節規範，並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七、 有關增額容積在捷運藍線建設時間點的規劃問題，目前捷運綠線、

台鐵高架化都完成了，2 條大眾運輸現階段都會納入考量是否要

擬定增額容積，在過程中會透過都市計畫土管要點修訂納入規範，

黃主任所提的藍線部分，沿線經過的重劃區容積有偏低的問題，

未來會因地制宜，參考其他縣市的案例，是劃設 500 公尺為範圍，

或是以距離來劃分增額容積的獎勵級距，同時也參考黃主任的意

見來辦理。 

八、 藍線目前還在規劃階段，未來將會配合相關期程研擬增額容積的

規範。目前則是將具急迫性且興建完成的捷運綠線及台鐵等場站

周邊優先考量，而周圍的公共設施也會衡量在適當情況下於土管

要點訂定相關配套規範。 

九、 倘針對本次草案內容有其他建議或意見，仍可於公告期間提供建

議事項予市府，作為研議修法之參考。 

   










